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03年4月 11日上午9：

00 在亚欧商厦八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7 人,副董事长甘培万先生、

董事乐沛韬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托董事仇俊杰先生、董事长范余祯先生代为

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林柯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全权委托独立董事陈文江先生代为出

席并表决。独立董事武文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

会议。董事长范余祯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北京化工大学所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德姆化工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姆化工”)部分股权的议案。 

    德姆化工是公司与北京化工大学共同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受让前,公司持

有德姆化工 85%的股权,北京化工大学持有德姆化工 15%的股权。经双方协商,北京化工大学

同意以应付公司 2445457.87 元设备代购余款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德姆化工股权。本次

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德姆化工 97.23%的股权,北京化工大学持有德姆化工 2.77%的股权。 

    二、审议有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财会(2001)57 号文《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和《企业会计准

则―存货》的通知》的规定,公司自 2002年度起变更如下会计政策： 

    1、将原不计提折旧的“房屋建筑物以外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改为计提折旧的固定

资产,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对存货中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的期末计价,由“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计价”

改为“按其成本与生产的产成品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未对本公司 2002年及以前年度的利润产生影响。 

    三、审议关于核销对兰州民百针织有限公司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 

    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兰州民百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百针织”)诉讼一案再审可能

性不大,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将原已对民百针织长期投资计提的减值准备 1778239.68 元

予以核销。 

    四、审议公司将无法支付的款项转入资本公积的议案。 

    经公司对各类应付款项清理,其中有 6002799.83&&"*$元应付款项由于种种原因,现已无

法进行支付。按现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将此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转入

资本公积。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3年 4月 11日 

 

  


